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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智慧水务综合指挥调度和保障中心 
2024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

 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 

深圳市智慧水务综合指挥调度和保障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贯

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、市委、市水务局关于水务工作的方针政策

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职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水务工作的集中统一

领导，具体包括：承担全市水务数字化资源的整编、共享和管理

工作；开展全市水务要素的智慧监控工作；参与全市水务管理综

合指挥调度；承担市水务局信息化有关技术性、辅助性工作；承

担涉水项目技术方案的技术支撑工作；承担市水务局一般性经费

预算统筹管理、国有资产和非税收入监督管理等事务性工作；承

担全市综合类政府投资水务工程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

编制；承担对初步设计、施工图和重大设计变更的技术审查；完

成市水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

1.年度总体工作：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；二是稳步实

施三大数据库建设，持续充实三大数据库成果；三是全力提升技

术评审效能；四是开展深圳市水务精品工程建设指引编制工作；

五是精准开展水务技术支撑；六是全力推动水务项目前期工作；

七是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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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重点工作任务：一是完成深圳市智慧水务一期工程总承包

合同验收，启动结算工作；二是强化网络安全管理，提升市水务

局网络安全管理能力；三是推动深圳各区再生水管线数据完善入

库，完成数据缺失管线补充调绘工作，实现再生水管线数据入库

工作完成度达到 100%；四是完成《深圳市城市开发建设洪涝安

全评估报告编制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印发工作。 

（三）2024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

2024 年，我中心根据市财政局预算编制相关要求和本单位

实际履职需要，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任务,合理编报年

度项目经费需求；按要求编列项目绩效目标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目标，做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审核。 

预决算信息在深圳市水务局门户网站及深圳政府在线网站

“财政预决算信息”栏目统一公开，其中：2024 年 3 月 20 日公

开《2024 年深圳市智慧水务综合指挥调度和保障中心部门预

算》，2025 年 10 月 17 日公开《2024 年深圳市智慧水务综合指

挥调度和保障中心部门决算》，信息公开及时、完整、全面。 

（四）2024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

2024 年，我中心按照市财政局批复的预算，坚持先有预算

后有支出，无预算不得支出，各项经济活动严格遵循财务管理等

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开展。2024 年全年预算合计 29,368.41 万

元、实际支出 29,320.19 万元，执行率 99.84%。 

（五）2024 年政府采购情况 



 

 
- 3 - 

2024 年，我中心申报的采购计划金额为 3,202.51万元，实

际采购金额为 3,188.99 万元，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99.58%，其中：

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、政府采购

服务支出 3,185.99 万元。 

（六）2024 年资产管理情况 

2024 年，我中心按照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深

圳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及市水务局关于资产管理有

关规定，完成中心资产管理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；定期开展资产

盘点等工作，保证账账、账卡、账实相符；适时开展资产处置工

作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。 

二、部门主要履职绩效分析 

（一）主要履职目标 

2024 年，主要履职目标为：一是坚持党建引领，推进业务

发展；二是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建设，提升技术保障服务质量；三

是推进智慧水务工程建设，加强网络安全管理；四是强化财务保

障能力，规范财务管理工作；五是推动水务工程项目清理移交。 

（二）部门履职绩效情况 

一是推进智慧水务工程建设，完成智慧水务一期工程验收工

作，建立健全水务数据治理体系，依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等，

完成常态化网络安全管理、监控和值班值守，保障市水务局机关

计算机终端和网络、电子政务系统平稳运行；二是强化财务保障

能力和资产监管能力，不断健全财务管理制度、加强财务核算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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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，进一步落实资产管理要求，加强国有资产处置审核把关，

提升财务和资产管理水平；三是精准开展水务技术支撑工作，稳

步推进水务项目前期工作，完成 275 项项目评审工作、持续推进

前期项目 17 项，不断完善“三库”系统功能、充实“三库”系

统内容，提升技术保障能力；四是开展已完工水务工程项目专项

验收、竣工验收、结决算工作及项目尾款支付工作，开展水务工

程项目建管费核减清理、资产清查等工作，稳步推进水务工程项

目清理移交。 

三、总体评价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自评情况 

2024 年我单位预算编制合理、规范，能够按照轻重缓急，

重点保障基本支出、刚性支出、市水务局重点工作及本单位履职

项目经费需求。绩效目标全面、明确，资金使用合法合规，项目、

资产、人员管理规范，单位履职效益显著，各项业务工作有序开

展，基本完成了项目预期的绩效目标，较好履行了单位职能。根

据市财政部门绩效评价体系，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

96 分，达到“优”。 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

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是绩效目标的设置有待进一步细化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主要从实际出发，结合单位年度重点工作及项目

内容，合理设置可量化的绩效目标，推动绩效评价更加客观，充

分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 


